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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州 市 花 都 区 人 民 政 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
花都府行复〔2021〕313 号

申请人：杨某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新华街道办事处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事项处理意见，向本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本府依法予以受理，现已审查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

撤销被申请人于 2021 年 10 月 26 日作出的《事项处理

意见书》（花新信〔2021〕300 号），并重新作出处理。

申请人称：

2021 年 8 月 20 日，新华街某某社区居民委员会发出《关

于推动完善某某小区物业服务企业备案手续办理的通知》，

而后有一份《某某小区选聘物业服务人征求意见签名表》，

小区居民不服意见，对广州某某置业有限公司管理某某小区

的事项发起投票。所以又弄了一份二选一的签名表出来，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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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向社会公开报名后就选聘新物业服务企业继续管理小区，

此份签名已有 60 多名业主签名。

2021 年 8 月 13 日，小区业主弄出了一份《旧人大业主

自治管理方案》，已经过半业主签名，并将签名表提交给街

道、街道、住建局、居委。方案里面有“方案唯一性”条款，

业主同意此方案，即表示否认之前在广州某某置业有限公司

签字同意的一切收费方案，以此为唯一实施方案。

2021 年 7 月 15 日，花都区住建局，已经做出“对广州

某某置业有限公司在代管期间采取自行上门的方式征求业

主签名同意其对某某小区的管理期间采取自行上门的方式

征求业主签名同意其对某某小区的管理方案的做法不予认

可，没有办理物业服务合同备案”。

现在广州某某置业有限公司自行弄出来的双过半事实

已经不是双过半，业主在后面签名否认之前在其处签名，不

同意其方案，认同自行管理方案。所以现在《关于推动完善

某某小区物业服务企业备案手续办理的通知》已经不具备条

件，不需要发起对广州某某置业有限公司管理某某小区事项

发起投票。

“关于旧人大物业选项问题，根据《广州市物业管理条

例》，物业服务人包括物业服务企业和其他管理人，因此，

并不需要增加“业主自治”选项。”街道办事处以此来否定

业主管理小区的合法性是无理的，没有法律依据的。广州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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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建局在 2021 年 12 月 15 日印发《广州市业主自行管理物

业服务区域工作指引》，明确业主可以自行管理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

杨某（下称申请人）不服新华街道力在 2021 年 10 月 26

日作出的《事项处理意见书》（花新信〔2021〕230 号)，

于 2021 年 11 月 12 日向区政府提出行政复议。针对申请人

提出的行政复议，新年街道办作出如下答复;

一、基本情况

申请人是新华街新华路某某小区居民，反映某某小区物

业选聘等问题。

2021 年 8 月 25 日，申请人向新华街信访办提出诉求:

要求新华街道办取消“某某小区选聘物业服务人征求意见签

名表”中的第一选项，保留第二选项及增加“业主自治”选

项。新华街道办已于 2021 年 10 月 26 日作出的《事项处理

意见书》（花新信〔2021〕300 号）予以处理，现申请人不

服向花都区政府提出行政复议。

二、新华街道办的处理意见

（一）关于“取消‘某某小区选物业服务人征求意

见签名表’中的第一选项”问题

2021 年 7 月 9 日，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向我单位发出《关

于指导新华街某某小区开展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的函》建议我

单位按照 2021 年第一次物业管理联席工作会议已有明确操



第 4 页 共 8 页

作路径（注：议题四，关于推动某某小区完普由于历史原因

造成的没有合法进驻手续却又事实在管的物业公司备案手

续办理的问题），对历史原因造成的没有合法进驻手续却又

事实在管理住宅小区的物业服务企业，采取电子投票或书面

征求意见的形式征询业主意见，尽快开展指导新华街新民居

委会某某小区选聘物业服务企业工作。为此，2O2I 年 7 月

13 日，我单位致函区住房城乡建设局，请求该局明确“是对

广州某某置业有限公司管理某某小区的事项发起投票，还是

面向社会公开报名后就选聘新物业企业发起投票”。2021 年

7 月 15 日，区住房城乡，建设局复函，称“可以根据小区实

际情况或业主意愿确定选聘方式”。为充分尊重居民意愿，

2021 年 8 月 20 日，新民居委会面向某某小区全体业主发出

《关于推动完善某某小区物业服务企业备案手续办理的通

知》，就组织召开业主大会选聘物业服务企业征求广大业主

意见:一是对广州某某置业有限公司管理某某小区的事项发

起投票（即第一选项）;二是面向社会公开报名后就选聘新

物业服务人发起投票（即第二选项）。

根据《广州市物业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三条，选聘和解聘

物业服务企业成者其他管理人属于业主共同决定事项。结合

202l 年第一次物业管理联席工作会议纪要和区住房城乡建

设局指导意见，为做好后续正式召开业主大会的投票表决工

作，我单位指导新民居委就“一是对广州市某某置业有限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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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管理某某小区的事项顶发起投票（即第一选项）;二是面

向社会公开报名后就选聘新物业服务人发起投票（即第二选

项）”征求广大业主意见，完全从尊重民意民情和小区实际

情况出发，合法合规，合情合理。

（二）关于“保留第二选项及增加‘业主自治’选项”

问题

根据《广州市物业管理条例》第六十五条规定，物业服

务人包括物业服务企业和其他管理人。可见，物业服务人范

畴已涵盖“业主自治”。因此，“面向社会公开报名后就选

聘新物业服务人发起投票（即第二选项）”已包括“业主自

治”，并不需要增加“业主自治”选项。即若按第二选项，

有自治意向的业主可在“面向社会公开报名”时提供自治方

案供全体业主投票表决。

故我单位于 2021 年 10 月 26 日作出的《事项意见书》

（花新信〔2021〕300 号）并无不妥。

本府查明：

2021 年 8 月 13 日，某某小区部分业主制定出《某某小

区业主自治管理方案》，主要内容为业主自治管理各项规

定，方案已注明唯一性条款，即业主同意此方案，即表示

否认之前在广州某某置业有限公司签字同意的一切收费方

案，以此为唯一实施方案。2021 年 8 月 20 日，新华街某某

社区居民委员会发出《关于推动完善某某小区物业服务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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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备案手续办理的通知》，通知小区居民在 2021 年 8 月 30

日前填写《某某小区选聘物业服务人征求意见签名表》，

投票栏为二选一，第一项意见为“对广州市某某置业有限

公司管理某某小区的事项发起投票”，第二项意见为“面

向社会公开报名后就选聘新物业服务企业发起投票”。申

请人要求取消第一项意见，并保留第二选项及增加“业主

自治”选项，被申请人作出的 《事项意见书》（花新信

〔2021〕300 号）认为并不需要增加增加“业主自治”选项，

申请人对上述《事项处理意见书》不服，向本府提出行政

复议。

以上事实有《事项处理意见书》（花新信〔2021〕300

号）、《某某小区业主自治管理方案》、《关于推动完善某

某小区物业服务企业备案手续办理的通知》、身份证复印件等

相关证据为证。

本府认为：

根据《广州市物业管理条例》第七条规定：“镇人民政府、

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应当依法指导和协助业主召开业主

大会会议、选举业主委员会，监督业主大会、业主委员会依法

履行职责，协调处理物业管理纠纷。 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

处应当将物业管理纳入社区治理工作，根据需要建立物业管理

联席会议制度，加强对物业管理活动的指导、协助和监督。 居

民委员会应当建立业主、业主委员会和物业服务人协调机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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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助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指导和监督社区内物业管理活

动。 镇、街道、社区党组织应当加强对物业服务区域基层党

组织的指导，支持业主、业主大会、业主委员会、物业管理委

员会、物业服务人依法开展物业管理活动”，被申请人负有指

导、监督、协调辖区内物业管理工作的职责。

《广州市物业管理条例》第六十五条规定，物业服务人包

括物业服务企业和其他管理人。2021年 10月 15日，广州市住

建局印发《广州市业主自行管理物业服务区域工作指引》。根

据上述规定，物业管理不排除业主自行管理的方式。申请人提

交的证据《某某小区选聘物业服务人征求意见签名表》，投票

栏载明为二选一，第一项意见为“对广州市某某置业有限公司

管理某某小区的事项发起投票”，第二项意见为“面向社会

公开报名后就选聘新物业服务企业发起投票”；被申请人

答复称第二项意见为“面向社会公开报名后就选聘新物业服

务人发起投票”，并称物业服务人包括了业主自治范畴，但

没有提供相关证据证实，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对申请人主张

的业主自治管理方式指导相关单位进行了调处和意见征集，

所以被申请人作出的涉案《事项处理意见书》主要事实不清、

证据不足。

本府决定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

第（三）项的规定，撤销被申请人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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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街道办事处于 2021 年 10 月 26 日作出的《事项处理意见

书》（花新信〔2021〕300 号），责令被申请人于收到本决

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重新处理并将相关情况答复申请人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

之日起 15 日内，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

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

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


